
 

 
 

 

                 长春工程学院 2024 年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的通知 
根据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文件精神及长春工程学院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条

件的要求，长春工程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函授及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工作实行申请制，每年集中受理一次。现将 2024 年受理学士学位申请相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申请条件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 2024 年 7 月 15 日期间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函授毕业生和

自学（二学历）考试毕业生符合《长春工程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授予实施细则》所列外语水平条件（如已有四年之内的学士学位，可免外语考试），

可申请学位。如省学位办有新的文件规定，则以新的文件规定为准。 

二、集中受理申请相关事宜 

1．集中申请学位时间：2024 年 4 月 5 日—2024 年 4 月 20 日，逾期不再受理； 

2.由函授站或自考学习服务中心集中申请，若个别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也可直接

按本通知上的快递地址及电子信箱，发送学位申请材料办理学位申请事宜。 

三、申请学位材料及要求（纸质申请材料、电子版材料、申请费及申请人网上提

交论文审核，四个要素缺一不可，电子版材料要在快递纸质申请材料之前发到指定的

信箱里。） 

1.提交纸质材料：提交纸质材料必须采用快递方式 

（提交材料时间 2024 年 4 月 5 日—2024 年 4 月 20 日） 

快递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宽平大路 395 号长春工程学院家属楼 3 栋 1 门 103 室，

继教学院尹老师，联系电话：0431—80578876； 

（1）填写《长春工程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申请表》（见附件 1）一份，粘

贴身份证复印件及三张近期蓝底小二寸彩色免冠正面证件照片,其中两张照片贴在学

位申请表的背面（照片粘一角，照片用于粘贴学位证书，必须按要求规格提交）； 

（2）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函授应届即将本科毕业不需提供毕业证复印件）； 

（3）外语水平合格证(外语水平合格等各种材料,继续教育学院有权核验)； 

（4）学位论文一份。 

根据吉林省学位办有关学士学位文件精神及要求，申请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在满足

上述学位申请条件基础上，需提交学士学位论文。成人函授毕业生和自考（二学历自

考）毕业生均应按照《长春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函授（自考）学位论文（设计）格

式及要求》编写论文，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论文，纸质版论文要求装订，装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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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装。 

现对本科学位论文的查重率有严格要求，学校最终审核论文采用维普检测系统查

重，本科学位论文查重率要求低于 25%，望学生对论文自检采用维普检测系统（要求

论文字数大于 1万字，学校不要学生的论文自检报告）。 

2.提交电子版材料：发送信箱: 439230658@qq.com （建文件夹，发压缩文件） 

（提交材料时间 2024 年 4 月 5 日—2024 年 4 月 20 日） 

（1）自考服务中心或函授站上报学位申请材料请填写《长春工程学院成人 2024

年学位证办理数据表表》（见附件 2）；学生单独申请也必须填写该数据表； 

（2）提交电子版照片（电子版照片要与申请表上粘贴的小二寸蓝底免冠正面证

件照片一致），照片大小必须控制在 20K 以内，120*160 像素，jpg 格式，保证清晰，

用姓名+ 18 位身份证号码命名，如电子照片不符合要求，造成无法注册学位信息后果

自负； 

（3）电子版外语水平合格证 

（4）电子版论文（与纸版论文一致）。 

3.根据吉林省高校收费管理规定，需交学位申请费 200 元/人. 

交费时间：2024 年 4 月 25 日—2024 年 4 月 30 日，逾期交费系统将关闭，无法

交费。 

交费方式： 

（1）微信关注“长工程财务平台”公众号或扫右侧二

维码； 

（2）选择“学生服务”—“其他缴费”，输入姓名和

身份证号，选择“学位申请费”，完成缴费。 

如果规定时间未交费，本次学位申请视为无效。  

4.网上提交学位论文审核(维普管理系统) 

  学生自己网上提交论文最终稿用于学校审核，只有

一次机会，提交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5 日—2024 年 4 月 30 日，操作细节详附件 4。 

四、证书发放 

学位证书发放时间及领取地点将在长春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站上公布，敬请

关注。  

备注：如学位审核未通过，学位申请材料及申请费不予退还，第二年重新提交学位申

请材料,免交学位申请费。 

附件 1：长春工程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申请表（此表中必须留下申请

人手机号）； 

附件 2：长春工程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2024 年学位证办理数据表（仔细填表，

后果自负）； 

附件 3：维普论文自检使用说明； 

附件 4：网上提交论文审核稿操作说明(维普管理系统)。 

 

 

长春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4 年 4 月  11 日 

长春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1 日印发                     

 



 

 


